
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咨询
服务需求书

序

号
类别 建议

1 名称
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咨询服

务工作服务

2
项目业主

情况

名称：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人民政府

地址：河源市新市区沿江中路 3号

联系人：刘敏玲

电话：18200797850

3
中介服务

名称
城乡规划编制服务。

4
对中介服

务机构的

资质要求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

立，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且经营范围必须满

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

2.具有相关业绩经验，能为河源市源城区源南

镇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咨询服务工作提供优质

综合咨询服务，并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

超市。

3.需具备城乡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

4.综合评价要求：在广东省网上中介超市履约

记录良好、不存在违规记录。

5.本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不接受

联合体报名。



5

服务内容

和服务要

求

(一)项目概况：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

会及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关于“分类有序、片

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相关要求，按照省“百千

万工程”有关工作部署，打破传统以单个村为

单元的分散发展模式，通过交通连接、资源整

合、产业协作等方式，推动若干位置相邻、功

能相近、产业相联的镇村组成片区，遵循“美

丽环境-美丽产业-美丽生活”的发展逻辑，以

环境整治为基础、产业振兴为动力、民生改善

为目的，开展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镇村片区组

团建设咨询服务。片区组团范围包含源南镇下

辖 6个行政村（社区），总面积 97.87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 4.8万人。

（二）服务内容：1.切实可行的培育方案。全

面摸清片区组团内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系统梳

理交通区位、镇村风貌、资源禀赋、主导产

业、服务设施、闲置资源等现状基础，识别发

展优势与存在问题。对标借鉴先进地区片区组

团建设经验，为片区组团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思

路与方法路径。在此基础上，明确发展定位、

培育目标和空间格局，形成特色鲜明、切实可

行的培育方案。2.争资导向的项目谋划。坚持

争资导向、项目为王，紧扣片区组团发展定位

和培育目标，以乡村振兴类项目的资金争取为

主体，结合地方实际针对性谋划一批可落地实

施的优质项目。明确项目建设内容、实施周



期、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细化融资方向与领

域。3.美学导向的方案设计。立足乡村美学赋

能的理念，深度挖掘片区组团自然山水、人文

底蕴、产业特色，提炼核心设计元素和形象

IP，明确片区总体形象定位。对建筑风格、建

筑色彩、绿化景观等进行统一引导与风貌管

控。4.全程陪伴的总师服务。聚焦片区组团培

育建设，做好省市相关政策解读转化，配合开

展建设经验总结、宣传材料编制及招商推介等

工作。

（三）服务要求：1.能高质量完成镇村片区组

团建设咨询服务工作内容。2.应聘单位须成立

项目组，项目组负责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并提供自报名截止之日起前半年内任意一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或者劳动合同复印件。

6

合同履行

地点和方

式

远程提供技术服务，按采购人需求到现场。

7

公开选取

方式

和计价标

准

一、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满足采购

单位需求的完整工作方案。内容包括：项目的

理解认识、工作计划、完成时间、人员安排以

及需要采购单位配合的事项等。

二、计价标准：按照《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

意见》（2017修订版）中“城乡统筹类”规划

计费标准，本次费用限价为：75万元-80万元

（包干价）。



三、服务费用主要包括第三方开展河源市源城

区源南镇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咨询服务工作所需

的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调研走访所产生的

交通费、住宿费、餐费、资料印刷费、文稿起

草、排版设计、成果装册、人工劳务、会务费

等)。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服务周期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河源市

源城区源南镇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咨询服务正式

验收结束。

9 验收

（一）验收方式。由采购人自行验收。

（二）验收标准。符合主管部门对于镇村组团

的内容要求。

（三）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1.服务供应方

在 10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毕。若在限定时间内

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采购方有权无条

件解除合同，且服务供应方须向我局支付服务

总价 5％的违约金。2.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10 结算方式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镇

村片区组团建设咨询服务正式验收结束。将

合同总金额包干价进行结算；获聘单位应先

向甲方出具等额的发票。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

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12

补充合同

和解决争

议方式

1.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

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2.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

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由合同签订地法院处

理。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合

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服务机构应当使用

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合

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服务机构应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购

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

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

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

法等。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